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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Google 公司推出的 Google Street View 服務，雖然甚受網路使用者喜

愛，卻也引ี諸多有待解決之法律問題Ȅ本文之研究目的，即在探討並釐清

Google Street View於公物法以及個資法領域內的爭議Ȅ從公物法的角度觀

之，Google 街景車為了拍攝街景而行駛於公共道路上，乃是對公共道路所

為之交通使用，並未逾越ȶ道路法ȷ對公共道路設定的一般使用框架範圍Ȅ

而且，Google 街景車行駛在公共道路上沿路拍攝街景，並不會一般性地對

交通安全或交通暢造成妨害Ȅ因此，Google 街景車行駛在公共道路上拍

攝街景，乃是對公共道路之一般使用，無須事先獲得ȶ道路法ȷ或ȶ道路交

通法ȷ主管機關之許可Ȅ由於街景影像中的肖像ȃ車牌號碼ȃ門牌號碼均具

有個資法第 2條第 1款所稱個資之性質，所以 Google公司拍攝街景影像並

建置 Google Street View平臺，涉及個資之蒐集ȃ處理與利用ȄGoogle Street 

View與個資法第 51條第 1之豁免適用情形無關，故應適用個資法關於ȶ非

公務機關蒐集ȃ處理ȃ利用個資ȷ之相關規定Ȅ然而，Google Street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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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之個資蒐集ȃ處理與利用，並不符合個資法之規定Ȅ有鑑於 Google Street 

View 之違法性，行政機關得依據個資法第 25 條第 1 之規定，對 Google

公司採取管制措施Ȅ至於應由哪一個機關負責採取個資法第 25條第 1之

管制措施，則為管制實務上仍懸而未決的問題Ȅ 

關鍵字：Google 街景服務、公物、公物之一般使用、公物之特殊使用、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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